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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论

1.1项目由来

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经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立项（杭发改备[2009]20号），同意杭州中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规划划定的红线范围内建设杭政储出[2008]24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根据杭州市规划局《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编号：选字第330100200900276号，本项目拟选地址位于杭州市拱墅区（阮家桥C-R21-02地块），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R21）。

1.2评价目的
通过现场调查与监测，分析项目拟建区域的环境质量现状，判断本项目选址的适宜性；对该项目进行污染因子和污染特征分析，确定污染源强，预测项目建设施工阶段和建成后对评价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该项目内部不同功能区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避免与减少污染的对策和环保管理措施，促进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为项目合理布局、方案设计和环保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3保护目标
本项目主要保护目标和对象详见表1-1。
表1-1    环境保护目标和对象
	序号
	环境敏感对象
	方位
	敏感性描述
	保护级别

	1
	拱苑小区
	南侧
	对废气、噪声比较敏感
	环境空气二类区，声环境2类区

	2
	阮家桥安置房
	西侧
	
	

	3
	小区自身
	
	
	

	4
	阮家桥港
	北侧
	对废水较敏感
	水质为Ⅳ类水体


第二章    建设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与性质

建设项目名称：杭政储出[2008]24号地块商品住宅项目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名称：杭州中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建设地点和范围

项目位于拱墅区申花单元与庆隆单元交界处，阮家桥C-R21-02地块，东至益乐路，南至沁园路，西至阮家桥安置房，北至阮家桥港。
2.3项目概况

项目总用地面积34824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97500平方米（拟建10幢高层住宅楼及沿街商铺），地下建筑面积约33675平方米，设计地下车库机动车泊位643个。
第三章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3.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
由监测可知，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除了PM10一天超标外，其他的指标均能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浓度限值。本区域环境质量PM10有一次超标，主要是由于区域内多个建筑工地在施工所引起的。

3.2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由监测可知，阮家桥港水质欠佳，溶解氧、氨氮、总磷均超过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Ⅳ类标准，主要受周边面源影响，富营养化严重。
3.3声环境质量现状现状监测与评价
由监测可知，除项目东侧厂界达到标准外，其余三面均达不到相关标准。南面超标主要由道路交通噪声引起，西、北侧超标主要由西面建筑工地施工引起。
第四章    环境影响评价

4.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4.1.1汽车尾气排放对环境影响分析

（1）由计算结果可知，本项目汽车尾气经排放竖井至屋顶高空排放，最大浓度的落地距离为427m，各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占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二级标准值的0.071%～0.762%，远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二级标准。由于项目敏感点不在最大浓度落地点处，其落地浓度更小。因此地下汽车尾气高空排放对环境影响很小。
（2）地下车库出入口汽车尾气排放影响分析

由分析可知，地下车库出入口无组织排放CO、HC、 NOx在D类稳定度下到周围居民住宅楼的浓度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对周围居民住宅楼的环境影响较小。要求在设计车库排气系统时，地下车库要做好通风设计；地下车库要充分考虑尾气的收集率，要使车库出口保持一定的负压，尽可能的将尾气收集排放，减少汽车尾气的无组织排放量。
（3）汽车尾气排放达标可行性分析
对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927-1996），地下车库氮氧化物和HC的排放浓度均远低于排放标准规定，因此符合标准要求。
4.1.2厨房油烟废气对环境影响分析
由污染源分析可知，项目实施后，有881户住户，居民厨房油烟废气量为油烟1.586t/a。该生活油烟气经脱排油烟机初步处理后由建筑排油烟通道排出。由于排放源较分散，排放时间较短，对环境影响不大。

4.2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废水来源主要为住宅居民生活污水和配套公建等产生的污水。
目前本项目所在区域已具备纳管条件，东侧的益乐路和南侧沁园路的市政污水管道已建成。项目生活污水经预处理后汇同其他废水一并纳入益乐路、沁园路市政污水管道，之后进入七格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标后排放。由于本项目基本是生活污水，废水经处理后排入钱塘江，对水环境影响较小。

4.3声环境影响分析
4.3.1地下设备噪声影响分析
经类比，项目各设备只要在安装时采取规范的减振降噪措施，设备噪声对邻居住宅影响可以达到相应标准要求的。为了更好的确保居民住宅的声环境质量，本环评建议避免将水泵房、风机房、变压器等高噪声设备直接置于住宅楼下方地下室。
4.3.2汽车地下车库出入口噪声对声环境影响分析
经类比，本项目地下车库出入口的汽车行驶昼、夜间噪声边界8米处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本项目地下车库出入口距离边界也为8米，因此项目边界噪声能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4.3.3道路交通噪声影响分析
本项目东侧为益乐路，道路宽度为12米，为城市支路。项目南侧为沁园路，道路宽度为16米，为城市支路。目前沁园路已投入使用，益乐路已建成。

通过类比，沁园路、益乐路的交通噪声对本项目南面、东面住宅楼的影响部分楼层（7~11层）超过了的标准限值，不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的要求。受影响的有1#、2#、3#、5#、7#、9#楼（7~11层）邻道路一侧房间。

为减少道路交通噪声对本项目住宅的影响，建设单位将采用双层隔声窗或中空隔声玻璃，以降低噪声对住户的影响。

4.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商业垃圾，年产生量为2421t/a，经收集至垃圾桶内，由市政环卫部门进行统一处理，对小区和周边环境基本不会有影响。
第五章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5.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1）车辆行驶扬尘

据有关调查显示，建设工地的扬尘主要是由运输车辆的行驶产生，约占扬尘总量的60%，并与道路路面及车辆行驶速度有关，一般情况下，建设场地、建设道路在自然风作用下产生的扬尘所影响的范围在100m以内。如果在建设工期间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实施洒水4～5次，可使扬尘减少70%左右。

（2）扬尘

在建设阶段扬尘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露天堆场和裸露场地的风力扬尘。由于建设需要，一些建筑材料需露天堆放，还有一些建设作业点表层土壤需人工开挖且临时堆放，在气候干燥又有风的情况下，会产生扬尘。

5.2水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基础施工中的地下水，泄漏的工程用水及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地下层的挖掘，施工建设中将有大量的地下水溢出，需要及时泵干，常为泥浆水，不能无组织排放，必须经沉淀池沉淀后排放。

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经临时移动厕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有偿清运，生活污水不得随地排放。
5.3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噪声主要可分为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机械噪声主要由施工机械所造成，如挖土机械、打桩机械、混凝土搅拌机、升降机等，多为点源；施工作业噪声主要指一些零星的敲打声、装卸车辆的撞击声、吆喝声、拆装模板的撞击声等，多为瞬间噪声；施工车辆地噪声属于交通噪声。在这些施工噪声中对声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机械噪声，但往往施工作业噪声容易造成纠纷，特别是在夜间，这主要是由于在夜间一般高噪声设备严禁使用，因此施工单位在施工安排上，往往把一些装卸建材、拆装模板等手工操作的工作安排在夜间进行，另外打桩等作业必须连续施工，加上施工管理和操作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部分人员环境意识不强，在作业中往往忽视已是夜深人静时分，很容易造成纠纷，也是施工期环境管理的难点。

5.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新建项目施工期固体废弃物分二类，一类为建筑垃圾，另一类是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按每人每天1.0kg计，则施工高峰期，生活垃圾日产生量为500kg。施工队的生活垃圾要收集到指定的垃圾箱（筒）内，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施工期间需挖土、运输弃土、运输各种建筑材料（如沙石、水泥、砖等），运输过程会有散落；工程完工后，会有不少废建筑材料。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规范运输，不要随路散落，也不要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制造新的垃圾堆场。建筑垃圾处置不当，会由扬尘、雨水冲淋等原因，引起对环境空气和水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相当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对建筑废弃物的妥善处置十分重要。

第六章    公众参与
6.1调查内容
（1）对当地环境质量现状的看法；（2）认为本地区主要的环境问题；（3）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4）对本项目最关注的环境问题；（5）本项目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是否有利；（6）本项目建成后对周围环境是否有影响；（7）对该建设项目的态度；（8）其它意见和建议。

6.2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形式进行，收集项目附近个人和附近单位对此建设项目的态度、意见及要求。
6.3调查对象

本次问卷调查共50份个人调查表，11份单位团体调查表。

6.4调查结果分析
由于项目周边大都为施工工地，团体单位较少，本次调查了11个团体单位。对与本工程利益相关的单位，如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社区居民委员会、杭州市祥符镇阮家桥村经济合作社都进行了调查。

统计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50位个人中， 90%的被调查者对本项目的实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有10%的被调查者持无所谓态度，没用人反对项目的建设。
在被调查的11个团体中，7家单位对本项目的实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4家单位持无所谓态度，没有单位反对。

6.5环保公示
本环评单位在环评期间，在建设地块周边进行了信息公告和环保公告张贴，张贴照片详见附件。在公告的期间，未接到投诉的意见和电话。

第七章    污染防治措施
7.1施工期的环境污染防治
7.1.1噪声污染防治
（1）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设备，如采用静压打桩机，减少打桩产生的噪声和振动。打桩作业在白天进行，夜间禁止打桩施工。

（2）对产生高噪声的设备如搅拌机、电锯和加工场，在其外加盖简易棚等。
（3）本工程中有些作业，如建筑物的打桩、道路施工，它的施工场地呈点状、带状分布，可采用临时围栏隔声的办法。

（4）施工场地靠近敏感点的一侧，应设置隔声屏障(围墙)，施工场地的出入口也要避开敏感点。建议采用商品混凝土，消除了现场使用的混凝土搅拌机产生的噪声，这样可有效降低施工现场的噪声。
（5）装修企业尽可能避开休息时间，早中晚和夜间不要进行装修作业。在施工装修阶段，建筑物的外部采用隔声围挡，可以防止噪声外泄。

（6）在作业顺序和时间上做妥善安排。除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外，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因特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且必须公告周围居民及企业。
7.1.2扬尘的污染防治
（1）施工期间对施工场地及车辆行驶路面实施洒水抑尘，每天洒水4~5次，可使扬尘减少70%左右。

（2）运输黄沙、土石方、弃土等车辆必须用帆布覆盖，覆盖率达到100%，严防过路散落。
7.1.3施工期污水的污染防治

（1）施工中的泥浆废水，应经沉淀达标后，经临时管道排入沁园路、益乐路的市政雨水管网流至阮家桥港。对阮家桥港要定期清於。
（2）管理好施工队伍的生活污水排放，生活污水经临时移动厕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有偿清运，生活污水不得随地排放。
7.1.4固废防治对策
施工期间将产生大量废建筑材料，必须按市卫生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进行处置。施工场地应设置临时垃圾收集点，对废建材要尽量回收利用，弃土、弃渣尽可能用于填塘、筑路。
7.2营运期环境污染防治
7.2.1水污染防治对策
生活污水经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三级标准后，排入沁园路、益乐路的市政污水管网，经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7.2.2废气污染防治对策
居民燃气烟气及油烟气经过抽油烟机通过竖井从屋顶排气口排放。
地下车库废气设竖井至高层建筑物的屋顶排放，车库采用从出入口自然进风，库内废气排放采用机械强制排风方式，车库内平均换气次数达到6次/时以上。

7.2.3噪声污染防治对策
（1）风机和水泵的选型必须将低噪声列为重要指标，在安装时加隔振垫。
（2）风机和水泵房安装隔声门等，并可考虑在其内壁进行吸声处理。

（3）地下车库出入口要安装吸隔声顶棚，采用低噪声坡道，减少汽车出入噪声对内部居民的影响。
（4）为减少沁园路、益乐路的交通噪声对小区的影响，小区住宅要安装隔声效果较好的中空玻璃窗，并种植高大植物，增加隔声降噪效果。

（5）建设单位在售楼时，须告知买方有关沁园路、益乐路交通噪声对本项目住宅的影响相关情况。
7.2.4固体废弃物的污染防治对策
（1）在小区适当位置设置袋装垃圾收集间，垃圾间的垃圾应及时清运和送城市垃圾填埋场处理。
（2）对可利用的废物如书籍、废纸、废塑料和废金属等尽量回收利用。对废电池等有毒有害废物分类收集和存放，集中送往有关部门妥善处置。

7.2.5其它污染防治对策
本项目商业用房，若要安排餐饮，需经规划部门批准，在建筑物中预留餐饮排气烟道，具体方案要在初步设计中明确，并按《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10号)和《杭州市服务行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有关规定执行，另行报批。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8.1审批原则符合性分析
1、规划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R21），其用地已由杭州市规划局审批通过，建设项目规划条件编号为：选字第330100200900276号，因此本项目选址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要求。
根据《杭州市主城区生态环境功能规划文本》，本项目属于拱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功能小区（Ⅰ1－10105D05），为优化准入区。本项目是在阮家桥村拆村建居后的地块上，进行的房地产项目，加快了“城中村”改造步伐。因此项目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要求。本项目采取落实各项措施后，本项目对周围水、大气、声、生态环境影响不大，能够达到相应功能区环境标准。

2、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为房地产建设项目，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和《杭州市2009年产业发展导向目录》，不属于其中的限制类或淘汰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方产业政策。

3、清洁生产符合性分析

该项目为非生产性项目，符合清洁生产要求。

4、达标排放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的废水纳入市政污水管经处理后，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汽车尾气高空排放，远低于排放标准；只要落实本环评提出的隔音降噪措施，本项目产生的噪声能达到标准；项目固体废弃物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和处置。因此，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污染物符合达标排放原则。

5、维持环境质量符合性分析

项目建成后污水进入市政污水处理厂，对周围内河水质基本无影响，内河水质可维持现状；本项目汽车尾气、油烟废气在采取本环评提出的措施后均能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在落实本环评提出的隔音降噪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外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本项目实施后周围环境质量均可维持现状。

6、总量控制原则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最终纳入市政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对该项目不提总量控制要求。

7、环保设施正常运行要求

本项目的相应环保设施可按照“三同时制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8、环境风险可接受原则分析

本项目为房地产项目，根据工程分析等相关章节，本项目污染产生较少，且根据当地规划，本项目周边地块的功能定位为以居住以及商业金融贸、行政办公为主，无环境风险。

9、公众参与符合性分析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对项目周边的居民进行了详细的公众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周边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非常支持。普遍认为本项目建设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只要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三同时”制度，从严控制各污染物排放，采取各种环保措施，周边公众对项目是认可的。

10、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

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周围区域的建设发展，促使区域土地具有更高的利用和开发价值，将会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促进地方社会和经济发展。

8.2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杭政储出[2008]24号地块商品住宅建设项目，符合项目审批原则，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只要全面落实本环评所提出的控制污染的措施和建议，加强环境管理，认真贯彻落实“三同时”，从环保角度论证，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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